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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果菜市場專用電動蔬果運輸車審驗規範
Verification Specification for transportation of electric truck suited to the fruit and vegetables market of Siluo

前言
環保署為解決西螺果菜市場空氣和噪音污染問題，並建構清新的蔬果交易示範環境，規劃以電動蔬果運輸車取代三輪引擎拼裝搬運車，作為西螺果菜市場內和周邊區域蔬果運輸的載具。為使政策順利推動，環保署除將透過公開程序遴選電動車營運商，負責日後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輸車營運和後勤維護外；考量電動蔬果運輸車製造成本高，為鼓勵西螺果菜市場經銷商換裝電動蔬果運輸車，環保署預計公佈相關購車輔助辦法，輔助經銷商購置電動蔬果運輸車。「西螺果菜市場專用電動蔬果運輸車審驗規範」將作為環保署執行購車補助辦法的車輛標準，凡符合本標準並取得審驗合格證明之電動蔬果運輸車，將可納入環保署購車補助的車款。
目　錄

61.
適用範圍


62.
引用法規及標準


62.1.
引用法規


62.2.
引用標準


62.3.
參考法規/標準


63.
用語釋義


74.
車輛規格和性能


84.1.
車輛尺寸


84.2.
載重需求


84.3.
極速需求


84.4.
爬坡力


84.5.
一次續航力


85.
配件


85.1.
必要配件


86.
操作安全需求


86.1.
推進系統之動力啟動 / 關閉程序


96.2.
行駛


96.2.1.
動力降低顯示


96.2.2.
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之低殘存電量顯示


96.3.
倒車


96.4.
停車


96.5.
車輛與非車載電力供應裝置


107.
電氣安全需求


107.1.
觸電防護


107.1.1.
通則


107.1.2.
直接接觸防護


107.1.3.
基本絕緣失效情況下之防護


107.1.4.
絶緣電阻電求


107.2.
防水保護


107.2.1.
通則


107.2.2.
要求


108.
充電需求


108.1.
充電系統架構


108.2.
充電連接器


118.3.
充電功能需求


119.
電池交換


119.1.
電池交換方式


119.2.
電池交換時間


9.3.
電池交換介面…………………………..................................................................11
1110.
使用手冊


1111.
緊急反應


1112.
檢測審驗


1112.1.
通則


1212.2.
車輛規格審驗


1212.3.
電氣安全測試


1312.4.
速率計


1312.5.
速度測試


1312.6.
爬坡測試


1312.7.
一次充電續航力測試




表　目　錄
12表1.　電動蔬果運輸車檢測審驗項目




西螺果菜市場專用電動蔬果運輸車審驗規範
Verification Specification for transportation of electric truck suited to the fruit and vegetables market of Siluo
1. 適用範圍
本「西螺果菜市場專用電動蔬果運輸車審驗規範」適用於欲申請環保署補助的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輸車，主要目的在規範參與西螺果菜市場運行的電動蔬果運輸車規格、性能和安全需求；並經由相關審驗項目的檢測執行，以確保電動蔬果運輸車的使用安全。
2. 引用法規及標準

2.1. 引用法規

無
2.2. 引用標準

採用本暫定準則時，應一併參考下列標準。標註年份者，僅適用該版次。未標註年份者，則適用其最新版本。
· CNS 15499-1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安全規範-第1部：車載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
· CNS 15499-2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安全規範-第2部：車輛操作安全方法及故障防護。

· CNS 15499-3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安全規範-第3部：防止人員觸電防護。

2.3. 參考法規/標準
·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 CNS 15511-3 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第3部：安全要求
3. 用語釋義

本暫定準則用語名詞定義
3.1　動力單元 (power unit)
動力控制與電動機之之組合。

3.2　可行車模式

指踩下加速踏板(或相當之控制動作)即可藉由電動推進馬達帶動車輛之行車狀態。
3.3　動力系統 (power system)
動力單元與車載能源之組合。
3.4　導電零件 (conductive part)
可傳導電流之零件。

3.5　外露導電零件(exposed conductive part)

可被IPXXB(參照CNS 14165)測試指觸碰到導電零件。

3.6　帶電體 (live part)
在正常使用下帶電之導體或導電零件。
3.7　直接接觸 (direct contact)
指人與帶電體之接觸。

3.8　間接接觸 (indirect contact)
人與基本絕緣失效之外露導電零件之接觸。
3.9　基本絕緣 (basic insulation)
提供電擊下基本保護絕緣。

3.10　非車載充電器(Off-board charger)
連結交流電網，並於車外實施電池充電必要功能之電力轉換器，電動機車可經由此類充電器直接對電池充電。

3.11　車輛端耦合器 (Vehicle coupler)
用於連接充電電纜和電動機車的充電部件；包含車輛端插座和車輛端插頭。
3.12　車輛端插頭(Vehicle plug/Vehicle connector)
車輛端耦合器的一部分，在傳導式充電過程中，與車輛端插座進行耦合的充電部件。

3.13　車輛端插座 (Vehicle socket /Vehicle inlet)
車輛端耦合器的一部分，安裝於電動機車上用於耦合車輛端插頭的部件。

3.14　充電連接器 (Cable assembly)

充電系統的一部分，用來連結電動機車和電源供應，包含充電電纜、車輛端插頭和/或電源端插頭。
4. 車輛規格和性能
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輸車分為1載重噸和2載重噸車，車輛的載台尺寸配合載重大小亦有所不同。
4.1. 車輛尺寸

配合西螺果菜市場堆貨棧板大小，電動搬運車的載台尺寸限制如下：
· 1載重噸車：載台長度不小於2424 mm，載台寛度不小於1212 mm。

· 2載重噸車：載台長度不小於3030 mm，載台寛度不小於1515 mm。

4.2. 載重需求
· 1載重噸車的最大載重不小於1000 公斤
· 2載重噸車的最大載重不小於2000 公斤
4.3. 極速需求
最高車速需符合下列規定：

· 電動蔬果運輸車於無負載條件下，最高車速不小於40 公里/小時。

· 電動蔬果運輸車於負載1000公斤時，最高車速不小於25 公里/小時。
4.4. 爬坡力
在無負載條件下，爬坡力可達14%。
4.5. 一次續航力
在無負載條件下，電動蔬果運輸車需具備至少50公里(以30公里/小時定速運行)的續航力。

5. 配件
5.1. 必要配件
為確保車輛使用的安全和便利，電動搬運車需裝設下列配件：

速率計、電量計、倒車蜂鳴器、喇叭、頭燈、方向燈、煞車燈、外後照鏡。
6. 操作安全需求
為了確保電動蔬果運輸車的操作安全，在操作上應符合下列需求：
6.1. 推進系統之動力啟動 / 關閉程序
· 對於車輛推進系統動力啟動程序，應至少執行二項有意識的不同動作，才可從動力關閉模式改變至可行駛模式。
· 從可行駛模式至動力關閉模式只須採取一項動作。
· 動力啟動應經由鑰匙開關操作。
· 動力系統運轉中或“行駛作動狀況”下，鑰匙皆應不可被取下。
· 應設定動力電源開啟之條件以避免車輛之誤啟動，此條件可以為(a)檔位未設定在N檔、(b)油門踏板未歸零。
· 應以持續或短暫方式指示駕駛者，蔬果運輸車動力系統已於可行駛狀態。
6.2. 行駛

6.2.1. 動力降低顯示

若電力動力系統有配備自動降低動力裝置，推進動力明顯降低時應顯示予駕駛者。
6.2.2. 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之低殘存電量顯示

若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低充電狀態會對車輛駕駛性能有影響，應以明顯的裝置(如視覺或聲響信號)告知駕駛者此儲能裝置處於低殘存電量狀態。在車輛製造商規定之低充電狀態下，車輛應符合下列要求。
· 車輛得由本身的動力系統離開交通區域。

· 最小的殘存電量時，照明系統在無獨立輔助電力系統能源儲存下仍應可運作。
6.3. 倒車

若藉由轉換電動馬達的旋轉方向往後行駛，應滿足下列規定，以防止車輛在行駛時，非預期地切換至倒車。

· 在前進及後退方向切換時，應具備一個安全裝置，使開關只有在車輛靜止或緩慢移動時才可切換。
6.4. 停車

· 當駕駛者離開車輛時，若動力系統仍處於可行車模式，應顯示予駕駛者。
· 駕駛者將車輛切換至動力關閉模式後，應不可發生車輛非預期之移動。

· 駐煞車使用狀況下，應不可發生車輛非預期之移動。
6.5. 車輛與非車載電力供應裝置

若車輛推進系統之車載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可由使用者從外部充電，只要車輛在以物理方式連接到外部非車載電力供應(如電源、非車載充電裝置)時，車輛不能藉由本身推進系統而移動。
7. 電氣安全需求
7.1. 觸電防護

7.1.1. 通則
觸電防護應防止帶電體之直接接觸保護及帶電體在基本絕緣失效情況下之觸電防護。
7.1.2. 直接接觸防護
應防止任何帶電體與人員直接接觸而導致之觸電危害者。需由基本絕緣、遮擋/外殼或兩者之組合提供帶電體之直接接觸防護。
7.1.3. 基本絕緣失效情況下之防護

任何帶電體的基本絕緣失效時，應防止外露導電零件與人員接觸而導致任何觸電危害。失效情況下應由I類設備、II類設備或者兩者之組合來防護。
7.1.4. 絶緣電阻電求
直流電路最小絶緣電阻應至少為100Ω/V，交流電路應至少為500Ω/V
7.2. 防水保護

7.2.1. 通則
電動蔬果運輸車應進行洗車試驗和涉水試驗並滿足7.2.2的要求
7.2.2. 要求

每次試驗後車輛仍於潮濕的狀態下，車輛應依CNS 15499-1中7.1規定量測絶緣電阻，但須保持動力設備和主電池相連，車輛置於24 h後，須再依照CNS 15499-1中7.1規定量測絶緣電阻，其動力設備仍與主電池相連，其絶緣電阻至少為 100 Ω/V(依動力電路的標稱電壓計算)。

8. 充電需求
8.1. 充電系統架構
電動蔬果運輸車的充電可透過車載充電器或非車載充電器將供電網路上的交流電轉換為直流電來為車上電池充電。
8.2. 充電連接器

電動蔬果運輸車應使用具備地線連接功能的連接器，以確保充電安全。
8.3. 充電功能需求

(1) 車輛端插頭未插入車輛端插座前，車輛端插座的接腳，不可帶電，即充電回路為斷開狀況，惟有當車輛端插頭插入車輛端插座後，電動蔬果運輸車充電回路方可打開，閇始進行充電。
(2) 使用非車載充電器進行充電時，非車載充電器只有偵測到與電池連接時，方可開始輸出直流電對電池充電。
9. 電池交換

電動蔬果運輸具備電池交換功能時，電池交換機置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9.1. 電池交換方式
電池交換可以透過全人力，或機械輔助，或全自動設備完成。
9.2. 電池交換時間
無論使用何種方式進行電池交換，必需在15分鐘內完成全車電池交換。
9.3. 電池交換介面
西螺果菜市場專用電動蔬果運輸車的電池交換介面由最後取得營運權的營運商提供，並整合聯盟廠商意見制定之，且最終需由環保署審核通過。
10. 使用手冊
車輛需特別注意事項，應在使用手冊中特別註明。
11. 緊急反應
車輛製造商應提供安全人員相關資料與關於如何處理涉及車輛之意外。
12. 檢測審驗
12.1. 通則
電動蔬果運輸車的檢測審驗主要是參考『台灣車輛安全法規基準』和CNS標準所規定項目來執行，但配合電動蔬果運輸車使用環境的特殊性和車種特殊規格，大幅減少檢測項貝，以符合實際使用需求。
電動蔬果運輸車需執行並通過下列檢測，方可取得合格證明，並具備加入西螺果菜市場運行資格，相關檢測項目如表1所列：
表1.　電動蔬果運輸車檢測審驗項目
	編號
	檢測項目名稱
	編號
	檢測項目名稱

	1
	車輛規格審驗
	4
	速度測試

	2
	電氣安全測試
	5
	爬坡力測試

	3
	速率計
	6
	一次充電續航力測試


12.2. 車輛規格審驗
車輛製造商應提供車輛規格和性能資料予審驗單位，審驗單位將依據資料，對車輛進行檢驗，廠商所提供的車輛規格資料，應包含下列項目：

(1) 車輛尺寸：長/寛/高、貨台離地高度。

(2) 軸距

(3) 輪距/輪胎尺寸

(4) 前/後輪懸吊

(5) 車重/最大承載重量

(6) 馬達規格/廠牌/型號

(7) 驅控器規格/廠牌/型號

(8) 電池規格/廠牌/型號

(9) 最高車速(無負載/負載1000公斤)

(10) 爬坡力

(11) 一次充電續航力

12.3. 電氣安全測試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狀態
	檢查參數

	1
	電動車輛電氣安全功能檢查
	車輛端插頭與車輛插座未分開前，電動車輛之動力系統應無法啟動
	實際操作

	
	
	電動車輛與供電設備間之連接電纜，不應使用延長線
	目視
檢查

	
	
	電動機車與供電設備斷開1秒，任何可接觸導體之間，或者任可觸及導電體與地之間的電壓峰值
	V≦42.4V (30Vr.m.s)且儲存能量低於20J

	2
	接地連線性試驗
	使用直流16A與不超過12V測試電壓的電流源，檢驗外露的導電體與接地迴路間的連性。外露的導電體與接地迴路間的電阻
	阻抗≦0.1Ω

	3
	電動車輛的絶緣電阻試驗
	在所有連接在一起的輸入/輸出端 (包含電源)與外露導電體之間施加直流電壓500 V，持續1 分鐘，測試期間電池必須切離
	絕緣電阻≧1 MΩ

	4
	接觸電流試驗
	電動車輛上所有可觸及金屬體連接在一起與交流(或直流)輸入端任一極之間，電動車輛上外部絕緣體(使用薄金屬片緊貼測試表面)與交流(或直流)輸入端任一極之間，量測其接觸電流
	接觸電流≦3.5 mA (r.m.s)


12.4. 速率計

依據中華民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中『二十二、速率計』進行審驗檢測。
12.5. 速度測試

速度測試可於車體動力計進行；車體動力計試驗時，試驗車依車體動力計指示架設方式架設妥當，並設定相關之負載係數(無負載條件和負載1000公斤條件)，試驗車以最高速率運轉，直接讀取車速，連續試驗三次。
12.6. 爬坡測試

爬坡力測試於車體動力計進行，試驗車依車體動力計指示架設方式架設妥當，並設定相關之負載係數，先將車速加速至20公里/小時，然後將負載加至等同14% 坡度，車速至少可以保持10 公里/小時，且持續行駛50 公尺。
12.7. 一次充電續航力測試
進行一次充電續航力測試時，測試車的電池必須充滿，並靜置10小時。

一次充電續航力測試可於車體動力計或實車道路試驗進行；車體動力計試驗時，試驗車依車體動力計指示架設方式架設妥當，並設定相關之負載係數，試驗車以30 公里/小時定速行駛，其行駛距離不小於70公里。

以實車道路測試時，測試車於無負載條件下，測試車以30 公里/小時定速行駛，其行駛距離不小於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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